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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系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 

鉴于发行人收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邦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

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律师经过对相关事项的调查和了解，现就相

关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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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函 

1. 请发行人律师出具专项法律意见，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票据签

发的违法行为，以及上述行为是否将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票据融资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存在向供应商开具超过当年实际交易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

供应商收到后贴现，再将贴现资金转回给公司的情况（以下简称“票据融资”）。

公司进行票据融资的目的是为解决资金紧张，票据融资涉及的开票金额、开票对

象和收回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

票

人 

收

票

人 

序

号 

开票 

日期 
票面金额 

贴现

日期 

收票人贴

现金额 

收票

人扣

款 

扣款原

因 

公司

收回

资金

日期 

收回 

金额 

具体

资金

用途 

还款

金额 

还款

日期 

邦

彦

技

术 

科

鑫

来 

1 
2017.0

8.25 
468.00 

2017.

8.30 

468.00 

11.00 

1. 收取

货款 10

万元； 

2. 银行

手续费 1

万元 

2017.

9.1 
2,259.00 

归还

贷款

本息 

2,580

.00 

2018.

08.27 

2 
2017.0

8.25 
510.00 510.00 

3 
2017.0

8.25 
480.00 480.00 

4 
2017.0

8.25 
365.00 365.00 

5 
2017.0

8.25 
447.00 447.00 

/ 小计 2,270.00 2,270.00 

隆

丰

源 

6 
2017.0

8.25 
148.00 

2017.

8.30 

148.00 

5.88 

1. 收取

货款

4.88 万

元； 

2. 银行

手续费 1

万元 

2017.

9.1 
304.12 

归还

贷款

本息 

7 
2017.0

8.25 
162.00 162.00 

/ 小计 310.00 310.00 

傲

楷

通

8 
2017.0

9.06 
420.00 

2017.

9.7 
393.67 8.30 

1. 收取

货款

7.30 万

2017.

9.8 
385.37 

日常

经营 

420.0

0 

2018.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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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元； 

2. 银行

手续费 1

万元 

合计 3,000.00 / 2,973.67 25.18 / / 2,948.50 / 
3,000

.00 
/ 

注：科鑫来、隆丰源因票据贴现产生的贴现费用由公司直接向贴现银行支付，金额分别

为 144.95 万元、19.17 万元；傲楷通讯则系银行在贴现过程中扣除贴现费用 26.33 万元。 

2017 年度，公司票据融资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3,000.00 万元，

扣除贴现费用及实际支付货款金额后，公司通过票据融资实际收回的资金金额为

2,948.50 万元。上述回款均在较短时间转到公司账户，相关资金均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或归还贷款本息。上述票据期限为 12 个月，已全部按期结清，公司与承兑

银行之间无纠纷。2017 年 9 月以后，公司未再发生新的票据融资行为。 

三、票据融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

条件 

1. 相关监管部门及贷款银行的说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针对发行人票据融资行为专门出具的《中

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国信证券就邦彦股份相关问题请示的复函》（深

人银便函﹝2020﹞133 号）：“人民银行对票据的出票人、付款人及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票据管理规定的相关行为可能实施的行政处罚，

由《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三条和三

十四条等条款予以规制，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

系票据行为未规定相应的处罚条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出具的《企业无违法违规记录查询

证明》（2020-0193 号），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不

存在违反人民银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

中心支行行政处罚的记录。 

票据融资所涉贷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出具了《声明》，公

司已如期偿付借款，未出现违约或逾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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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票据融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

件 

根据《票据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伪造、变造票据的；（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三）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

财物的；（四）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汇票、本票的

出票人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六）冒用他人的票据，或者故意使

用过期或者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七）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串通，

实施前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

的；（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

票、支票的；（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

取财物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

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公司进行票据融资行为是因为公司资金紧张，且票据融资所获资金均用于公

司的生产经营，不具有欺诈或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主观恶意，不构成《票据法》

第一百零二条、《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票据欺诈行为。 

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

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公司开具不具有真实贸易背景

的票据违反了该规定，但公司已及时偿还了票据融资所涉贷款，不存在票据逾期

或欠息情况。未损害其他任何第三方利益，发行人与银行或其他第三方之间无任

何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已彻底清理并整改，2017 年 9 月以后，公司未再发生

新的票据融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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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

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

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规定，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

领域，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原则上视为重大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且情节严重；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 

发行人的票据融资行为不构成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亦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

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因前述票据融资行

为被处以罚款等处罚且情节严重，亦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社会

影响恶劣等。 

综上所述，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因票据融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该行为虽然违

反了《票据法》第十条对于票据签发、取得和转让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规定，

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四、核查过程 

1. 取得并查阅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针对发行人票据融资行为专

门出具的《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国信证券就邦彦股份相关问题请示

的复函》。 

2. 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招商银行签署的票据融资行为相关的《授信协议》

《银行承兑合作协议》。 

3. 取得并查阅了票据融资所涉贷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出

具的《声明》，确认发行人与银行的所有贷款等融资均根据约定如期、足额还本

付息，未出现过贷款逾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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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得并查阅了票据融资行为相关供应商的采购合同、采购订单，核查了

发行人开具商业票据金额与向供应商采购所发生的交易金额的匹配性。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票据融资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

第十条对于票据签发、取得和转让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规定，但该行为不构成

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以下无正文，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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